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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华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重庆美联制药有限公司、

洪雅美联曼地亚红豆杉种植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１

、交易内容：公司以人民币

２５０９

万元的价格转让所持有的子公司重庆美联制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重庆美联）

７０％

股权、以人民币

１５６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所持有的子公司洪雅美联曼地亚红豆

杉种植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雅种植）

８０％

的股权给中安国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国

泰）。

２

、本次交易需经公司董事会、重庆美联股东会、洪雅种植股东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重庆华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立药业）与中安国泰投资

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及债权处置协议书》，公司以人民币

２５０９

万元的价格转让所持有的子公

司重庆美联制药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以人民币

１５６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所持有的子公司洪雅美联曼地

亚红豆杉种植有限公司

８０％

的股权给中安国泰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同意将其对洪雅种植

１３

，

２８９

，

３２６．４４

元债权转让给中安国泰，中安国泰同意在其受让公司转让的股权的情况下受让债权。

如果重庆美联、洪雅种植的小股东对上述股权有意愿行使优先受让权，公司不排除按本协议约

定条件将重庆美联、洪雅种植公司出售给上述小股东的可能性。

本次交易需经公司董事会、重庆美联股东会、洪雅种植股东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在最终批

准前，该项目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由于中安国泰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没有关联关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１

、中安国泰投资有限公司

（

１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２

）注册地：北京市丰台区大成路

３

号北协鸿运宾馆

Ａ０８

室

（

３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

４

）法定代表人：陈炳炎

（

５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演出除外）；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 工艺美

术品。

（

６

）股东情况：自然人陈炳炎出资

３０００

万元，占

６０％

；自然人张冬波出资

２０００

万元，占

４０％

（

７

）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１０

，

７７８．５２

万元，总负债

５

，

６３３．００

万元，净

资产

５

，

１４５．５２

万元。 营业收入

１３２．００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３４

万元，净利润

１．７６

万元。

中安国泰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没

有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

１

）交易标的名称：重庆美联制药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

（

２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大石坝南桥寺

（

３

）法定代表人：刘永源

（

４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

万元

（

５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３０

日

（

６

）经营范围：研制、生产、销售原料药

（

７

）股东：重庆华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７０％

的股权、重庆联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５％

的

股权、美国现代技术有限公司持有

２５％

的股权

（

８

）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

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

９

）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６

，

３５０ ７

，

０２５ １０

，

２０７

净资产

－１

，

１６３ －６４８ －９０７

营业收入

１

，

２９３ １

，

２９８ １

，

３９３

营业利润

－５１７ ２６０ －３

，

６２６

净利润

－５１６ ２６０ －３

，

７０６

２

、（

１

）交易标的名称：洪雅美联曼地亚红豆杉种植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

（

２

）注册地址：洪雅县柳江镇

（

３

）法定代表人：刘永源

（

４

）注册资本：

１５０

万元

（

５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４

日

（

６

）经营范围：红豆杉种植、成品苗木的加工、销售

（

７

）股东：重庆华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８０％

的股权、白金生先生持有

２５％

的股权

（

８

）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

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

９

）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２

，

３５１ ３

，

３４９ ３

，

０８７

净资产

－２４８ ４５４ ４６２

营业收入

４７７ ４１２ ２０１

营业利润

－２９９ １２ －２３４

净利润

－７０２ －８ －２３１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１

、主要内容：公司以人民币

２５０９

万元的价格转让所持有的子公司重庆美联制药有限公司

７０％

股权、以人民币

１５６０

万元的价格转让所持有的子公司洪雅美联曼地亚红豆杉种植有限公司

８０％

的

股权给中安国泰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同意将其对洪雅种植

１３

，

２８９

，

３２６．４４

元债权转让给中安国泰，

中安国泰同意在其受让公司转让的股权的情况下受让债权。

２

、定价情况和依据

经交易双方协商同意，确定本次股权及债权转让的价格为人民币

５３９８

万元，其中：股权转让价

款为

４０６９

万元（其中，公司对重庆美联的

７０％

股权作价

２５０９

万元，对洪雅种植

８０％

股权作价

１５６０

万元），公司对洪雅种植的债权转让价款为

１３２９

万元。双方应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债权转让

合同》。 《债权转让合同》应由公司通知洪雅种植，由洪雅种植在中安国泰向公司支付完毕全部债权

转让价款后向中安国泰履行债务清偿义务。

３

、付款方式

（

１

）本协议以及公司董事会、洪雅种植股东会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和重庆美联股东会同意

本次股权转让的决议签署之日

３

个工作日内，中安国泰支付给公司人民币

２０３５

万元作为股权收购

首付款， 其中对重庆美联的

７０％

股权支付首付款

１２５５

万元， 对洪雅种植的

８０％

股权支付首付款

７８０

万元；首付款支付到位当天，中安国泰派员对重庆美联和洪雅种植进行资产接管。

（

２

）在重庆美联所在地工商登记机关出具变更后的重庆美联营业执照

３

个工作日内，中安国泰

支付重庆美联的

７０％

股权支付剩余收购价款

１２５４

万元；

（

３

）在公司提供洪雅种植股东会决议后三个工作日内，中安国泰在公司的配合下启动对洪雅种

植按照本次股权转让的每股净资产评估价进行增资，增资额不低于人民币

１３２９

万元，用以支付洪

雅种植对公司的

１３２９

万元债务。在洪雅种植所在地工商登记机关出具增资及股权变更后的洪雅种

植的新营业执照（以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将中安国泰登记为洪雅种植的股东信息证明文件为准）起

３

个工作日内，中安国泰支付公司对洪雅种植的

８０％

股权剩余收购价款

７８０

万元；同时由完成增资后

的洪雅种植支付所欠公司债权款

１３２９

万元，在此期间，中安国泰对中安国泰受让股权后的洪雅种

植对公司的

１３２９

万元债务清偿义务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若中安国泰未能在公司提供洪雅种植

股东会决议后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上述增资的，中安国泰应即行向公司支付债权转让价款

１３２９

万

元、收购公司对洪雅种植的上述债权，并在日后由中安国泰选择时机对洪雅种植实施债转股。

４

、转让标的交割

（

１

）股权过户到中安国泰名下之日，即视为公司完成股权交割；洪雅种植收到债权转让通知之

日起，即视为公司完成债权交割。

（

２

）在公司按照前条付款方式第（

１

）、（

２

）、（

３

）项支付相关股权转让价款、债权转让价款之日起，

出让股权的实际权益归中安国泰所有，出让债权的实际权益归中安国泰所有。

５

、担保情况

截止本协议签署之日， 重庆美联和洪雅种植未对外向重庆美联和洪雅种植子公司以外的任何

其他第三方提供担保；如在本次转让完成

１２

个月内发现重庆美联和洪雅种植存在该类给重庆美联

和洪雅种植子公司以外的任何其他第三方提供担保的， 若该类担保事项导致重庆美联和洪雅种植

实际损失单笔超过

２０

万元或总计超过

１００

万的，由公司按照出让股权比例赔偿给中安国泰。

６

、截止中安国泰接管转让标的之日前，重庆美联和洪雅种植若出现非正常的经营活动所引发

的负债（如：对外担保、对外借款、对外诉讼）及法律责任，全部由公司及原股东按照股权比例各自承

担，若因此给中安国泰造成损失的，若该类事项导致中安国泰实际损失单笔超过

２０

万元或总计超

过

１００

万的，经各方确认或第三方裁决后，由公司按照出让股权比例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认为， 出售子公司重庆美联制药有限公司、 洪雅美联曼地亚红豆杉种植有限公司的股权

后，公司将完全退出紫杉醇产业，收回其投资，有利于集中资源用于仪器仪表行业的发展。此次出售

子公司重庆美联制药有限公司、洪雅美联曼地亚红豆杉种植有限公司股权，预计对公司的营业收入

和后续盈利能力没有大的影响，本次交易预计将产生股权处置收益

２７００

万元。

六、董事会对付款方的支付能力及该等款项收回的或有风险作出的判断和说明

经董事会核查， 交易对方中安国泰投资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

册成立。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交易对方有能力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相关款项，本次转让不

存在或有风险。

七、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与中安国泰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及债权处置协议书》。

特此公告。

重庆华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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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

摘要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０一０年四月

声 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签名：

余 霄 韩平元

谢嘉宁 侯志坚

张桂先 杨永钊

周成新 王 琦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新增

６３

，

８５０

，

０００

股，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因本次发行行为，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及深圳贵航实业有限公司所拥

有的股份，包括本次认购的和以前拥有权益的股份限售期为三十六个月，其余投资者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期为

十二个月。 可上市流通时间分别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１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在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即刊登《发行情况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下

一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 中航三鑫、股

份公司

指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中航工业集团 指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贵航集团 指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贵航 指 深圳贵航实业有限公司

通飞公司 指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中航特玻 指 海南中航特玻材料有限公司

福耀海南 指

福耀海南浮法玻璃有限公司，系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ＰＰＧ

公司 指

美国

ＰＰ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

ＩＮＣ．

，始建于

１８８３

年，总部位于美国宾夕

法尼亚州匹兹堡市（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在涂料、玻璃、纤维

玻璃及化学品等工业领域居于国际领先地位

ＨＦＴ

公司 指

美国

ＨＦＴ

（泰克曼）工程公司，主要从事玻璃生产线的设计及建造

工程承包

贵航品尚五金公司 指

深圳市贵航品尚五金制品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市信艺诚机械有限

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投证券

指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

发行人审计机构 指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 指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国家环保部 指 国家环境保护部

建设部 指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为“国家建设部”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中航三鑫

２００９

年度向贵航集团、 通飞公司及其他共计不超过十

名特定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亿股

Ａ

股股票的行为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中航三鑫”、“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报本次发行申请文件；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受理申请；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中国证监会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４５

次发行审核委员会，公司本次

发行申请经审核获得通过；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２６

号《关于核准中航三鑫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新股。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９

日，中国证监会签发了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３８１

号《关于核准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一致行动人公告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复》，核准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航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因认购中航三鑫非公开发行股票

３

，

０００

万股股份，导致合计持有中航

三鑫

８

，

９１５．９８

万股股份，不超过中航三鑫总股本的

３８．１０％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三）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主承销商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公司完成本次发行工作，共向

６

位特定对象发行了

６

，

３８５

万股人民股普通股股票（

Ａ

股），发行价格为

１４．６０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３

，

２２１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中瑞岳

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认购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７９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６

日止， 中投证券已收到参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的投资者缴付的申购资金共计

１３

笔， 金额总计为

９３２

，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其中：贵航集团缴付申购资金人民币

２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缴付申购资金人民币

１４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缴付申购资金人民币

１４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缴

付申购资金人民币

１４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上海英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缴付申购资金人民币

１４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深圳市恒

运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缴付申购资金人民币

５６

，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８０

号

《验资报告》：经审验，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止，中航三鑫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９３２

，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整，扣除承销费、保荐

费

２３

，

５８６

，

３００．００

元，实际已收到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６

家投资者认缴的投入资金为

９０８

，

６２３

，

７００．００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３

，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 发行费用总额

３２

，

５５０

，

９８８．０９

元，其中

承销商承销费（含保荐费）

２３

，

５８６

，

３００．００

元、会计师费用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律师费用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发行推介费

２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环保测评费

３１５

，

０１４．３０

元、媒体费用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其他发行费用

２

，

９４５

，

７７３．７９

元、股份登记费用

６３

，

９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溢价净额

８３５

，

８０９

，

０１１．９１

元为资本公积

－

股本溢价。

（四）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二、发行概况

（一）发行股票的类型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二）发行数量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确定的发行数量为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１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２６

号《关于核准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新股。

本次共计发行

６

，

３８５

万股，未超过上述发行数量上限

１０

，

０００

万股。

（三）发行股票的面值和发行价格的情况

１

、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的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股。

２

、发行价格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发行底价为

９．０８

元人民币

／

股。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派发了现金红利（每

１０

股分配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发行底价相应调整为

８．９８

元

／

股。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１４．６０

元

／

股，不低于发行底价

８．９８

元

／

股。

３

、发行价格的其他说明

本次发行价格

１４．６０

元

／

股相当于发行底价

８．９８

元

／

股的

１６２．５８％

；相当于发行前

２０

个交易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均价

１５．７８

元

／

股的

９２．５２％

。 发行市盈率为（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的每股税后利润

０．１８

元计算）

８１．１１

倍。

（四）股份认购情况

根据贵航集团、通飞公司分别与发行人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补充认股协议》和《认股协议》，贵航集团优先获配本

次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２

，

０００

万股，通飞公司优先获配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１

，

０００

万股。

根据《认购邀请书》中的配售原则及认购投资者填写的《申购报价单》，发行人与主承销商中投证券共同对有效申购

报价单按照报价高低进行累计统计，并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本次发行结果如下：

序

号

获配投资者名称

发行价格

（元）

获配股数

（万股）

认购金额

（万元）

本次获配占发行

后总股本的比例

（

％

）

锁定期

１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１４．６０ ２０００ ２９２００ ７．４７ ３６

个月

２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６０ １０００ １４６００ ３．７３ ３６

个月

３

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１４．６０ １０００ １４６００ ３．７３ １２

个月

４

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６０ １０００ １４６００ ３．７３ １２

个月

５

上海英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４．６０ １０００ １４６００ ３．７３ １２

个月

６

深圳市恒运盛投资顾问有限公

司

１４．６０ ３８５ ５６２１ １．４４ １２

个月

合计

６

，

３８５ ９３

，

２２１ ２３．８３

本次发行对象为

６

名，未超过《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规定的

１０

名投资者上限。

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对象的贵航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通飞公司为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方，本次

发行完成后，贵航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深圳贵航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贵航”）以及通飞公司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比

例将从

２９％

上升至

３３．２９％

，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化，仍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集团”），符合中国

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３８１

号文件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的相关情况符合公司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

（五）募集资金量和发行费用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８０

号）验证，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９３２

，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整。 发行费用

３２

，

５５０

，

９８８．０９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８９９

，

６５９

，

０１１．９１

元。 本次发行的实

际筹资额未超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总额，符合公司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三、发行对象的相关情况

（一）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壹拾陆亿柒千零捌拾柒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楚海涛

注册地址：贵阳市中华南路

４９

号

主要办公地点：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锦江路

１１０

号贵航大厦

经营范围：航空飞行器、航空发动机、航空机载设备及其零备件、机场设备、汽车和发动机及零部件、烟草包装机械及备

件、机电产品、金属材料、建材、五金交电、工业自动化系统及设备、化工产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工程液压件、医疗交通运

输设备及部件的研制、生产、销售；高技术项目的承包；物资供销与仓储；经济、科技与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百货、针纺织品（以

上不含国家专项审批和许可证的行业和商品）、酒店物品、日用百货销售。 餐饮、美容美发、洗浴、房屋出租、物业管理、汽车

租赁、代售车、机票（限分支机构使用）；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酒店经营、住宿（仅限分支机构）。

关联关系：发行人控股股东

（二）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壹佰亿元

法定代表人：谭卫东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珠海机场集团办公楼六层

主要办公地点：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珠海机场集团办公楼六层

经营范围：通用飞机产业的投资与管理；航空机载设备设计、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通用航空业务的投资与管理；汽车

与特种车辆改装设计、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机电类产品设计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以上项目不含许可经营项目）。

关联关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方

（三）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伍亿壹仟万元

法定代表人：高成程

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３３

号高新国际商务中心

２３

、

２４

层

主要办公地点：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３３

号高新国际商务中心

２３

、

２４

层

经营范围：公司本外币业务范围如下：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

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

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

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关联关系：无

（四）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合资股份（港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玖仟万元

法定代表人：孔鑫明

注册地址：浙江省桐庐横村镇

主要办公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

９８

号金帆达大厦

经营范围：生产：

４１％

、

６２％

草甘膦异丙胺盐水剂，

１０％

草甘膦水剂、草甘膦原药、氯甲烷、甲醛酸、盐酸、硫酸、亚磷酸、亚磷

酸二甲酯；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关联关系：无

（五）上海英博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

法定代表人：闵海育

注册地址：嘉定区嘉定镇人民街

１４２

号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９５８

号

经营范围：投资咨询（除金融及证券服务）、商品信息咨询（除中介）、建筑材料、装潢材料、五金交电、百货、陶瓷、工艺美

术品（除金银）、金属材料（除贵金属）的批售、企业投资

关联关系：无

（六）深圳市恒运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

法定代表人：薛非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中路深业中心

２５

层

１４

室

主要办公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中路深业中心

２５

层

１４

室

经营范围：航空飞行器、航空发动机、航空机载设备及其零备件、机场设备、汽车和发动机及零部件、烟草包装机械及备

件、机电产品、金属材料、建材、五金交电、工业自动化系统及设备、化工产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工程液压件、医疗交通运

输设备及部件的研制、生产、销售；高技术项目的承包；物资供销与仓储；经济、科技与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百货、针纺织品（以

上不含国家专项审批和许可证的行业和商品）、酒店物品、日用百货销售。 餐饮、美容美发、洗浴、房屋出租、物业管理、汽车租

赁、代售车、机票（限分支机构使用）；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酒店经营、住宿（仅限分支机构）。

关联关系：无。

上述发行对象获配的本次发行股票，除贵航集团、通飞公司外，其他发行对象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贵航集团、通飞公司及

深圳贵航所拥有的发行人的股份，包括本次认购及以前所拥有权益的股份，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数量（股）

１

韩平元

５８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２８．４６

境内自然人

５８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２

深圳贵航实业有限公司

４１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２０．５１

国有法人

４１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３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

，

３０９

，

８００ ８．４９

国有法人

１５

，

２２９

，

８００

４

费元文

２

，

２９６

，

４００ １．１３

境内自然人

－

５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

限公司

－

尊享权益积极策

略

３

号

１

，

２９９

，

９４６ ０．６４

国有法人

－

６

陈锐贤

１

，

２７０

，

０００ ０．６２

境内自然人

－

７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２４８

，

７１４ ０．６１

国有法人

－

８

高练兵

１

，

２１０

，

０００ ０．５９

境内自然人

－

９

张桂先

１

，

１８０

，

０００ ０．５８

境内自然人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中国银行

－

海富通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１

，

１７４

，

３７４ ０．５８

国有法人

－

合计

１２６

，

８８９

，

２３４ ６２．２

二、本次发行后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数量（股）

１

韩平元

５８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２１．６７

境内自然人

５８

，

０５０

，

０００

２

深圳贵航实业有限公司

４１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１５．６２

国有法人

４１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３

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７

，

３０９

，

８００ １３．９３

国有法人

３５

，

２２９

，

８００

４

中航通用飞机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３

国有法人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３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浙江金帆达生化股份有

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３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

上海英博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７３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

深圳市恒运盛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

３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１．４４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３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９

费元文

２

，

２９６

，

４００ ０．８６

境内自然人

－

１０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

有限公司

－

尊享权益积极

策略

３

号

１

，

２９９

，

９４６ ０．４９

国有法人

－

合计

１８４

，

６５６

，

１４６ ６８．９４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四、本次发行前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动。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变动和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公司股本增加

６３

，

８５０

，

０００

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８９９

，

６５９

，

０１１．９１

元，以公司经审计的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数据为基

础进行测算，不考虑其他因素，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如下：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增幅

总资产（元）

２

，

７４４

，

５６６

，

５３７．９１ ３

，

６４４

，

２２５

，

５４９．８２ ３２．７８％

净资产（元）

６６４

，

００５

，

２６４．４９ １

，

５６３

，

６６４

，

２７６．４０ １３５．４９％

股本（股）

２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６７

，

８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３０％

资产负债率

７５．８１％ ５７．０９％ ２４．６９％

每股净资产（元）

２．７６ ５．４６ ９７．８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８ ０．１３ －２７．７８％

注：发行后每股净资产按照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募集资金净额除以发行后股本计算。 基本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分别除以发行前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

股净资产按照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发行后股本计算。

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增强了公司的经营实力，扩大了公司的资本规模。 公司资产负债率降低，

降低了公司的经营风险，增强了公司的偿债能力。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从事建筑幕墙工程设计、施工业务，以及玻璃深加工产品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变为建筑幕墙工程设计、施工，玻璃及玻璃深加工产品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高档节能特种玻璃材料业务将成为公司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公司“致力于成为

中国节能玻璃行业领先者”发展战略的重要步骤。 同时，公司将初步完备节能幕墙工程、高品质节能玻璃加工、高品质节能玻

璃基础材料生产的完整产业链，可以有效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本次发行后公司治理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贵航集团、深圳贵航合计持有发行人

２９％

的股份，本次发行完成后，贵航集团持股数量为

３７

，

３０９

，

８００

股，深圳

贵航持股数量为

４１

，

８５０

，

０００

股，通飞公司持股数量为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三者合计持股比例为

３３．２９％

，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中航

工业集团，因此，本次发行完成以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不构成实质影响。

（四）本次发行后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发生变动。

（五）本次发行后公司关联交易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注资海南中航特玻材料有限公司，该关联交易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产后，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

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六）本次发行后公司同业竞争的变动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节能、特种玻璃的生产。项目建成后的主要产品为在线

Ｌｏｗ－Ｅ

玻璃、电子玻

璃基片等节能特种玻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发行人节能、特种玻璃制造业务占发行人整体业务的比例将逐

步上升。

中航工业集团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其在作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期间，不再新设立从事与发行人现有玻

璃幕墙、玻璃及玻璃深加工产品相同或相似业务的下属企业。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与控股股东贵航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实际控制人中航工业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其

他主要股东及其控制的企业不会因本次发行产生同业竞争。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发行人最近三年主要财务信息

（一）关于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编制基础的说明

发行人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及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并分别出具了中瑞岳华

审字［

２００８

］第

１０８３７

号、中瑞岳华审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３３９６

号及中瑞岳华审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３５００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发行人自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执行新会计准则。 按照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关于近期报送及补正再融资申

请文件相关要求的通知》（发行监管函［

２００８

］

９

号）的要求，本文中引用的财务数据，未经特别说明，均为按新会计准则口径

编制， 其中，

２００９

年数据引自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的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报告，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财务数据引自经

调整后的比较式合并财务报表。

（二）最近三年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７４

，

４５６．６５ １４３

，

４０１．２７ １０５

，

６９６．９２

负债总额

２０８

，

０５６．１３ ７９

，

０４９．８３ ５３

，

３４０．３２

少数股东权

益

１０

，

０９８．２１ ９

，

７６８．５６ ８０４．４４

归属于上市

公司所有者

的权益

５６

，

３０２．３２ ５４

，

５８２．８９ ５１

，

５５２．１６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６８

，

５１５．８５ １３９

，

６６８．４９ １０５

，

０００．８０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６７

，

８２０．７５ １３９

，

３５３．３８ １０４

，

８０９．３８

营业利润

４

，

９５２．８６ ４

，

７８２．４０ ５

，

２４５．８０

利润总额

５

，

１５３．１９ ５

，

２５９．９４ ５

，

４０３．０６

净利润

３

，

８５２．１７ ４

，

４２３．８３ ４

，

７７５．０２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６７７．６５ ３

，

４５２．３８ ２

，

３８９．７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８

，

０３７．１３ －２４

，

６７１．６０ －１４

，

１７２．６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５

，

１１６．６７ １５

，

９２３．６９ ２７

，

８２２．０９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２

，

７５７．７９ －５

，

２５９．１３ １５

，

８４３．１４

（三）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１

、最近三年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一、非经常性损益

１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

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

部分

１６．３２ ２．３ ４５．９２

２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 －

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１８５．１２ ５２６．２２ １２３．７

４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 － －

５

、应付福利费冲回

－ － ５６８．３５

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１．１ －５０．９８ －１２．３６

７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 －

小 计

２００．３３ ４７７．５４ ７２５．６

二、所得税影响数

４３．７１ ８５．８２ １０８．８４

三、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１５２．８ ３９１．７２ ６１６．７６

四、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３

，

６０９．３７ ３

，

９９２．７１ ３

，

８４８．１６

五、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对净利

润的影响

４．０６％ ８．８５％ １２．９２％

２

、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表

财务指标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流动比率

１．１７ １．３６ １．７６

速动比率

０．９１ ０．９３ １．２３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４６．３７％ ５４．１８％ ５０．２１％

资产负债率（合并）

７５．８１％ ５５．１２％ ５０．４７％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３．９ ６．６１ ９．３２

存货周转率（次）

５．４８ ４．３１ ３．７

每股净资产（元）

２．７６ ２．６８ ３．７９

每股活动现金流量（元）

０．２８ ０．１７ ０．１８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０．６３ －０．２６ １．１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股收

益（元）

基本

０．１８ ０．２１ ０．２５

稀释

０．１８ ０．２１ ０．２５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净资产

收益率

全面摊薄

６．６８％ ８．０３％ ８．６５％

加权平均

６．８３％ ８．３２％ １３．６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收

益（元）

基本

０．１８ ０．２ ０．２１

稀释

０．１８ ０．２ ０．２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资产

收益率

全面摊薄

６．４１％ ７．３１％ ７．４６％

加权平均

６．５５％ ７．５７％ １１．７４％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盈利能力分析

１

、主营业务收入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幕墙工程、工程玻璃、电子玻璃、幕墙门窗业务，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近三年

呈逐年上升趋势， 由

２００７

年度的

１０４

，

８０９．３８

万元增长至

２００９

年度的

１６７

，

８２０．７５

万元， 三年环比增长率分别为

３０．５２％

、

３２．９６％

和

２０．４３％

。

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幕墙工程业务持续稳定增长，同时，工程玻璃业务、电子玻璃业务收入的快速增

长以及幕墙门窗业务开始产生收入。

其中：

（

１

）幕墙工程

报告期内，发行人重点发展节能幕墙、光电幕墙等高端幕墙工程业务，积极拓展机场、体育场馆等公共建筑幕墙工程业

务和其他高端幕墙工程业务。通过不断提高幕墙工程的设计、研发水平以及加强市场开拓，发行人幕墙工程业务订单金额大

幅增加，收入相应增长。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的节能幕墙产品生产基地自

２００８

年起逐步投产， 提高了幕墙工程产业链的配套能

力，幕墙工程竞争实力大大增强。

２００８

年下半年以来，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向实体经济的蔓延，发行人部分订单被取消

或延后履约，但发行人凭借其良好的品牌形象、突出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及幕墙工程设计施工能力和节能幕墙产品加工能力

的综合优势，承接了合同额

２．６７４

亿元的阿联酋公园塔酒店项目、合同额

０．７７

亿元的宁波嘉和中心项目等大型高档幕墙项

目，使发行人在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剧烈变化的情形下仍然保持了幕墙工程业务收入的快速增长。

２００９

年发行人继续加大市

场开拓力度， 承接了合同额

３．０８

亿元的深圳证券交易中心项目、 合同额

０．９１

亿元的昆明新机场二标段项目等大型高档项

目，订单和收入均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

２

）工程玻璃

近年来，市场对工程玻璃安全、节能、防辐射、遮阳隔热等性能的要求越来越高。 报告期内，发行人一方面积极调整工程

玻璃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以满足市场对高档工程玻璃的需求；另一方面，避开竞争较为激烈的国内市场，积极开拓

国际市场。 报告期内发行人工程玻璃业务收入快速增长。

报告期内，节能幕墙产品生产基地于

２００８

年陆续投产，工程玻璃产能有所扩大，但由于发行人工程玻璃出口比例较高，

受

２００８

年下半年以来金融危机的影响，部分工程玻璃订单取消或延迟履约。 但在国家大力支持玻璃深加工业务以及建筑节

能法规深入执行的大背景下，工程玻璃业务

２００９

年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增长。

（

３

）电子玻璃和幕墙门窗

发行人子公司精美特玻璃公司专业从事电子玻璃业务，该公司自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设立以来，致力于电子玻璃制品加工工

艺技术的改进和新产品的研发，成功开发出电子视屏玻璃等产品品种，报告期内，电子玻璃业务收入逐年高速增长。

幕墙门窗产品于

２００８

年开始对外销售。

２００９

年，虽然受金融危机影响，幕墙门窗产品部分海外订单取消或延迟履约，但

幕墙门窗业务收入仍略有增长。

２

、毛利率分析

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产品的毛利率情况如下：

项 目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幕墙工程

１１．６６％ １３．６５％ １３．７９％

工程玻璃

２２．２８％ ２１．３１％ ２３．５３％

电子玻璃

２１．３６％ １８．７１％ ２５．０８％

幕墙门窗

１４．７６％ １５．８４％ －

报告期内，发行人综合毛利率呈小幅下降趋势，主要是幕墙工程和工程玻璃、幕墙门窗业务毛利率下降所致，部分产品

毛利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如下：

（

１

）幕墙工程

近年来，随着幕墙工程行业的日趋成熟，国内从事建筑幕墙设计和施工的企业数量越来越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行业

平均利润率呈下降趋势。

发行人作为集幕墙工程研发、设计、施工和节能幕墙产品生产、销售为一体的专业化公司，在中高端市场竞争中优势明

显。 报告期内，发行人以高端幕墙工程为目标市场，重点承揽大型、高技术含量的项目，避免价格恶性竞争；同时，发行人自

２００７

年起全面实施《工程施工预算管理办法》，该办法的实施使发行人减少了工程资金占用，有效控制了工程成本。 报告期

内，尽管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发行人幕墙工程业务毛利率仅有小幅下降。

（

２

）工程玻璃和幕墙门窗

近年来，玻璃深加工行业迅速发展，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报告期内，发行人凭借在该领域的技术优势和人才储备，积极提

高产品技术含量，解决了镀膜玻璃钢化、大弧度弯化等工艺难题；同时，调整产品结构，满足市场对高端产品的需求，以

Ｌｏｗ－

Ｅ

玻璃为原材料的工程玻璃、双层及三层中空玻璃及夹层玻璃、采用多种工序的复合玻璃产品所占比例不断增加。 发行人通

过上述措施有效降低了市场竞争加剧对盈利能力的不利影响，但由于发行人工程玻璃以及幕墙门窗出口比例较高，受

２００８

年下半年以来金融危机的影响，部分工程玻璃订单取消或延迟履约，在保证绝对值增长的前提下，毛利率略有降低。

（二）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财务指标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流动比率

１．１７ １．３６ １．７６

速动比率

０．９１ ０．９３ １．２３

资产负债率

４６．３７％ ５４．１８％ ５０．２１％

资产负债率

７５．８１％ ５５．１２％ ５０．４７％

发行人报告期负债结构较为合理，公司资产流动性较好，偿债能力较强。

１

、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发行人

２００７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２５

，

７５０

万元，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随之大幅提高。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随着

募集资金逐步用于募投项目建设，发行人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有所下降。

２

、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因

２００７

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２５

，

７５０

万元，发行人

２００７

年末资产负债率大幅降低。

２００８

年，为促进产品结构

调整，发行人以融资租赁方式建设了

２

条镀膜电子玻璃生产线；同时，为满足业务快速发展的需要，发行人增加了短期借款

规模，资产负债率有所提高。

２００９

年为抓住机会尽快实现产业链延伸，发行人以银行借款方式筹集资金，预付了福耀海南资

产部分收购款和

ＰＰＧ

公司技术许可使用费，资产负债率上升至

７５．８１％

。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成功，一方面有助于发行人实现规模扩张和产业延伸，另一方面权益资本比例的提高将使发行人财

务结构得到优化。

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审，发行人和子公司深圳三鑫幕墙工程公司的资信等级均为

ＡＡＡ

资信等级。 发行人银行资

信状况良好，债权融资渠道畅通。

（三）资产管理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资产管理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财务指标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总资产周转率（次）

０．８１ １．１２ １．２６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４．６３ ６．６１ ９．３２

存货周转率（次）

４．７６ ４．３１ ３．７

１

、总资产周转率

发行人报告期内加大了对工程玻璃、电子玻璃等项目的投资，以及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先期投入，资产规模迅速

增加，但报告期内上述项目多处于在建或调试生产阶段，营业收入增幅低于资产规模增幅，导致发行人报告期内总资产周转

率有所下降。

２

、应收账款周转率

报告期内发行人应收账款金额较大、应收账款周转率逐年降低，这与发行人所处行业的主要特点及波动情况密切相关。

发行人与幕墙工程发包人约定的结算条款一般为：发包人在工程建设期内按照完工工程额的

７０－８５％

支付工程进度款；

工程竣工时，支付至合同价款的

８０－８５％

；工程决算审计后，支付至决算总造价的

９５％

；余款

５％

作为保修金在保修期（通常为

１－２

年）满后支付。 实际操作中，工程决算审计的时间较长，政府财政部门审计的工程项目甚至长达

２－３

年，导致发行人应收

账款余额较大。

报告期内，发行人应收账款余额随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增长，增幅超过营业收入。 应收账款增幅较高的主要原因在

于：一方面，幕墙工程业务的结算特点使得部分工程款需待竣工决算后方能收到，由于竣工决算所需时间较长，在幕墙工程

业务逐年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应收账款增幅将会高于营业收入增幅；另一方面，

２００８

年下半年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客户资金压力加大，付款意愿有所下降，导致

２００８

年末和

２００９

年末应收账款增幅较大。

３

、存货周转率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货周转率逐年提高，主要是在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存货余额增幅较小所致。 存货余额增幅较

小的主要原因是：首先，发行人于

２００７

年起正式实施《工程施工预算管理办法》，加强了计划管理，由于发行人与主要供应商

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发行人可以分期分批、按工程计划节点采购工程材料，工程项目资金占用得以控制；其次，发行

人按完工百分比确认收入和结转成本，通常于工程竣工决算后结转大部分剩余成本，报告期内，完工工程逐年增加，因此虽

然幕墙工程收入和成本大幅增加，但工程施工余额并未相应大幅增长。

（四）发行人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２

，

３８９．７０

万元、

３

，

４５２．３８

万元和

５

，

６７７．６５

万元，均为净流入且呈

现连续增长的态势，增长幅度高于同期营业收入及利润总额增长幅度。

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９３２

，

２１０

，

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８９９

，

６５９

，

０１１．９１

元，将全部注资海

南中航特玻，用于海南中航特玻收购福耀海南相关资产，并在利用收购的相关资产基础上，由美国

ＰＰ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

ＩＮＣ．

提

供技术支持，新建一条全氧燃烧在线

Ｌｏｗ－Ｅ

镀膜节能玻璃生产线，并将收购资产中的一条浮法玻璃生产线改造为以生产电

子玻璃基片、透明或本体着色玻璃为主要产品的优质玻璃生产线。 投资需要的资金缺口将由海南中航特玻自筹解决。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按项目的轻重缓急实施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万元）

１

海南中航特玻收购福耀海

南相关资产

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４５

，

０００．００

２

６００ｔ／ｄ

薄玻璃生产线改造工

程

１１

，

６２８．００ ６

，

２００．００

３

新建

ＰＰＧ６００ｔ／ｄ

全氧燃烧在

线

Ｌｏｗ－Ｅ

镀膜节能玻璃生

产线

７２

，

７８８．００ ３８

，

７６５．９０

合计

１２９

，

４１６．００ ８９

，

９６５．９０

注：

１

、

６００ｔ／ｄ

薄玻璃生产线改造工程投资总额不包括海南中航特玻以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收购福耀海南相关资产分摊至本生产

线的

２２

，

２８８．３９

万元。

２

、 新建

ＰＰＧ６００ｔ／ｄ

全氧燃烧在线

Ｌｏｗ－Ｅ

镀膜节能玻璃生产线项目投资总额不包括海南中航特玻以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收购福

耀海南相关资产分摊至本生产线的

３７５

万元。

经发行人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为收购福耀海南相关资产，项目实施主体为发

行人子公司海南中航特玻，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全部增资海南中航特玻，海南中航特玻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

自筹资金先行投入项目资金，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５

日，收购价款

４．５

亿元已根据《资产转让协议》的约定由海南中航特玻支付完毕，其中：以自有资金

支付交易定金

４

，

５００

万元，以专项借款分两次支付剩余价款

２２

，

５００

万元、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

发行人完成对海南中航特玻的增资程序后，海南中航特玻将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的收购价款，置换方式为：以

４

，

５００

万元置换前期投入的自有资金；以

４０

，

５００

万元偿还前期投入的专项借款。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与前景

（一）

６００ｔ／ｄ

薄玻璃生产线改造工程（

１

号生产线）建设内容

由

ＰＰＧ

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对原

１

号生产线进行修复并做改进， 生产符合

ＰＰＧ

公司技术标准的

１．６－６ｍｍ

（主要为

１．６－

４ｍｍ

）电子玻璃基片、透明或本体着色玻璃。 预留增加在线阳光控制膜镀膜装置的配套接口，后续可根据市场对阳光控制镀

膜玻璃的需求情况，增加阳光控制镀膜玻璃生产能力，生产

ＰＰＧ

公司

Ｓｏｌａｒｃｏｏｌ

和

Ｖｉｓｔａｃｏｏｌ

系列的阳光控制镀膜玻璃。

达产后的产品生产方案：

产品名称 产量 总成品率 玻璃厚度范围（比例）

电子玻璃基片

２５３

万重量箱

／

年

７８％ １．６－１．８ｍｍ

（

２０％

）

２．０－３．２ｍｍ

（

６０％

）

３．２－６．０ｍｍ

（

２０％

）

透明或本体着色玻璃

64

万重量箱

/

年

85%

本生产线改造工程建设期

１０

月，达产期四年，投产后第一年达产

７０％

，第二年达产

８０％

，第三年达产

９０％

，第四年达到

设计生产能力。

本项目年平均含税销售收入

３６

，

５０４．００

万元，利润总额

６

，

８１５．４１

万元，税后利润

５

，

１１１．５６

万元，所得税前财务内部收益

率

２３．０３％

，总投资收益率

２０．６５％

，项目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所得税前）为

５．３２

年。

（二）新建

ＰＰＧ６００ｔ／ｄ

全氧燃烧在线

Ｌｏｗ－Ｅ

镀膜节能玻璃生产线

在原规划预留的

３

号生产线位置，以

ＰＰＧ

公司技术新建一条

６００ｔ／ｄ

全氧燃烧在线

Ｌｏｗ－Ｅ

镀膜玻璃生产线。 该生产线由

美国

ＨＦＴ

（泰克曼）工程公司（以下简称“

ＨＦＴ

公司”）提供熔窑、锡槽、在线

Ｌｏｗ－Ｅ

镀膜装置及计算机集散检测、控制系统，由

海南中航特玻根据

ＰＰＧ

公司的工艺设计和

ＨＦＴ

公司的工程设计采购配合料称量及控制设备、退火窑及冷端切割设备。 建成

后

３

号生产线的主要产品为在线

Ｌｏｗ－Ｅ

镀膜节能玻璃、透明或本体着色玻璃。 达产后的产品生产方案见下表：

产品名称 产量 总成品率 玻璃厚度范围（比例）

在线

Ｌｏｗ－Ｅ

玻璃

１２０．４５

万重量箱

／

年

≥６２．５％ １．６－３．０ｍｍ

（

５０％

）

３．２－６．０ｍｍ

（

３０％

）

８．０－１２．０ｍｍ

（

２０％

）

透明或本体着色玻璃

208.49

万重量箱

/

年

85%

本项目建设期

２０

个月，达产期两年，第一年达产

８０％

，第二年全部达产。

本项目年平均含税销售收入

５８

，

５４４．５３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３

，

９９５．０５

万元，税后利润

１０

，

４９６．２９

万元，所得税前财务内部收

益率

２１．０８％

，总投资收益率

１９．７２％

，项目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所得税前）为

６．０１

年。

（三）项目立项审批和环评审批情况

６００ｔ／ｄ

薄玻璃生产线改造和新建

ＰＰＧ６００ｔ／ｄ

全氧燃烧在线

Ｌｏｗ－Ｅ

镀膜节能玻璃生产线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均已在海南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备案（备案编号：琼工信备［

２００９

］

３４

号和

３６

号）。 上述新建、改造生产线的《海南中航特玻材料有限公司改

扩建福耀海南浮法生产线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已经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琼土环资审字［

２００９

］

１０１

号文进行了批复。

三、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的相关情况

发行人已经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制度，并将严格遵循《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

户，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

鉴于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为海南中航特玻，海南中航特玻将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将在增资完成后一个月

内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另行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第五节 保荐人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全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要求，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询价及申购过程符合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规定，过程合规，竞价形成的发行价格有效，股票配售结果有效。 所确定的发行对象符

合中国证监会的要求。 贵航集团及通飞公司履行承诺，分别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２

，

０００

万股和

１

，

０００

万股，不参与市

场询价，接受询价结果，与其他投资者以相同价格认购，不存在利用其关联人地位在本次发行中损害公司和其它中小股东利

益行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律师认为：截至《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关于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询价及配售过程之专

项法律意见书》（

ＧＬＧ／ＳＺ／Ａ１２８０／ＦＹ／２００９－０２２

号）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发行人本

次发行的方案符合《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的规定，发行人董事会已获得股东大会的必要授权；发行人本次发行最终确定

的发行对象之资格、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额均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

行方案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询价及配售程序、方式及结果均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

法》的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询价及配售过程涉及的有关法律文件均真实、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已经全

部到位；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公开、公正及价格优先的原则。

第六节 保荐机构的上市保荐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愿意推荐中航三鑫

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七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流通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

６３

，

８５０

，

０００

股的股份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并由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 因本次发行行为，贵航集团、通飞公司

及深圳贵航所拥有的股份，包括本次认购的和以前拥有权益的股份限售期为三十六个月，其余投资者认购的股份限售期为

十二个月，可上市流通日分别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１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

（即刊登《发行情况报告及上市公告书》下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不设涨跌幅限制。

第八节 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 称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明辉

保荐代表人：渠亮、刘丽平

项目协办人：杨升

项目组成员：宋歌、易昊、吕辉、李彦斌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长安兴融中心

２

号楼

７

层

电 话：

０１０－６６２７６５５９

传 真：

０１０－６６２７６８５９

二、发行人律师

名 称：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

负 责 人：张敬前

经办律师：余平、张东成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４

楼及

２４

楼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５６６６

传 真 ：

０７５５－８３５１５３３３

三、发行人审计及验资机构

名 称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贵彬

注册会计师：廖晓鸿、汤其美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０６

号富春东方大厦

７０１－７０３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８９９１８１３

传 真 ：

０７５５－８８９９７３９９

四、证券登记机构

名 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层

电 话：

０７５５－２５８３８０００

传 真：

０７５５－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五、证券交易所

名 称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５４

号

电 话 ：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第九节 备查文件

１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保荐书

２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尽职调查报告

３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关于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４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关于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

保荐代表人：

渠亮 刘丽平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0�年 4 月 20 日

发行人：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2010�年 4 月 20 日


